
登封市财政局 2021 年上半年财政直达资金

管理使用情况

按照财政部《2020 年中央财政特殊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

法》、《抗疫特别国债资金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央财政实行直

达机制资金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文件要求，我市结合实际制定

了登封市财政局关于做好特殊转移支付资金管理的实施方

案，确保直达资金拨付到位，发挥使用效益。现将直达资金

管理情况总结如下：

一、直达资金使用情况

截止2021年 6月 31日，直达资金系统收到指标90976.7

万元，直达资金分配率为 100%，支付率为 50.6%，达到序时

进度。

我局根据上级相关政策，严格按照特殊转移支付资金管

理的实施方案，及时分配、下达、拨付直达资金，确保直达

资金用于基本民生、“六稳六保”，尽快产生效益，发挥重

要作用。

二、直达资金管理情况

一是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牢固树立“一盘棋”观念，严

格落实责任，加强跨部门联动合作。成立市财政局直达资金

管理工作领导组，进一步加强直达资金使用管理的领导和组



织实施工作。按照“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将使用管理

责任分解落实到具体项目、单位和个人，形成一级抓一级、

层层抓落实的责任机制。

二是加强资金动态监控。依托直达资金动态监控系统，

监控资金下达情况、资金支付和项目台账，确保每笔资金流

向明确、账目可查，及时梳理项目推进过程中的“瓶颈环节”。

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要求的时间节点，将基层拨付信息及时导

入资金监控系统，形成工作闭环。

三是建立资金拨付计划。组织全市有关直达资金管理部

门，根据既定的直达资金具体项目，以“今年内必须完成支

出”为统一目标，制定资金月度拨付计划，定期梳理分析实

际支出进度与月度拨款计划的差异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项目在

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。

四是推动直达资金信息公开。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

告直达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情况，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

和预算公开要求，及时将有关分配情况向社会公开，主动接

受社会监督。


